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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农业农村局

新农字〔2024〕5号 签发人：王庆军

办理结果：A

对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45号建议的答复

刘敏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”的建议收悉。

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衷心感谢您对我市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

有效衔接工作的关心支持。您的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意

见建议很有针对性，对我们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

效衔接工作具有重要启发意义，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

工作重点。正如您所言，扶贫项目建设还存在重建设轻管理、政

府投资建设的产业示范基地不能充分发挥效益、带贫的效果不明

显等问题，针对这些情况，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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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优化产业项目资产管理

切实树立“管家”意识、“经营”理念，做好产业项目确权

管理，推进在册资产运营管理，确保长期发挥效益。一是做实项

目资产确权登记。会同衔接资金使用管理单位，开展产业项目资

产确权登记排查活动，目前全市 15个县（市）、区 2013-2020年

共确权登记扶贫项目资产 13470个，涉及金额 513290.27万元。

从资产类型看，全市公益性资产确权到位 10613 个，涉及金额

265140.88 万元、占比 51.65%；经营性资产确权到位 2749 个，

涉及金额 187461.06 万元、占比 36.53%；到户类资产确权到位

108个，涉及金额 60688.33万元、占比 11.82%。2021年以来共

确权登记衔接资产 1336个，涉及金额 34075.98万元。从资产类

型看，全市公益性资产确权到位 301 个，涉及金额 15980.64 万

元、占比 46.9%；经营性资产确权到位 1035个，涉及金额 18095.34

万元、占比 53.1 %。二是明确项目资产管理权限。实行产业项目

资产所有权、经营权、受益权“三权分置”的管理制度。对于确

权到乡或县行业部门的产业资产，所有权可以划归国有；对于确

权到村的产业资产，全部纳入农村集体资产统一管理。经营权归

合作社、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，确保项目资产能高效运营。

受益权归村集体、脱贫户和监测对象所有，强化项目资产联农带

农效益。三是严格项目资产管理责任。目前正在修订完善《关于

加强帮扶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，调整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项目资产管理工作专班，健全管理体系，明确“市级领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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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统管、乡镇辖管、村级直管”四级管理责任，切实加强产业

项目资产后续管理。通过强化帮扶产业资产管理，争取 2024 年

实现帮扶对象户均资产收益 2000元，切实增加收入。

二、激发产业项目资产效能

坚持分类指导、精准施策，对照帮扶产业项目资产台账，深

入开展帮扶产业及项目资产运行监测和评估，扎实推进“四个一

批”，激发产业资产“新动能”，促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。一是巩

固一批。培育壮大长垣卫材、获嘉食用菌、延津优质麦、辉县康

养旅游等优势产业，持续扩大巩固产业发展成果，实现更大规模

发展。如，推动获嘉县打造豫北地区规模最大、最规范的菌棒生

产基地和现代化香菇种植基地。二是升级一批。重点支持原阳雨

轩、延津桂柳、获嘉隆源建立养殖种植基地，促进延链补链强链，

加强科技支撑，大力培育龙头企业，实现提档升级。如助力原阳

县发展“滩羊”经济，打造覆盖肉羊养殖、屠宰、加工、销售等

环节的全产业链条，持续壮大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——雨轩食

品。三是盘活一批。围绕经营性资产盘活经营，积极实施“1个

龙头企业+N个就业帮扶车间”模式，推动封丘县完成 7个帮扶

车间变更经营主体，切实提高产业资产利用效率。四是调整一批。

对于全市 4个难以为继的帮扶产业，积极谋划研判替代顶目，妥

善解决遗留问题，及时“腾笼换鸟”，确保不影响群众增收。

三、促进产业资产联农带农

继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，确保每个产业项目至少有 2种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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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农带农方式，确保产业资产“见长效”，将产业收益更多留在

农村、留给农民。一是资产经营联农。积极推广“龙头企业+合

作社+基地+农户”等经营模式，促进各类主体优势互补、分工协

作、效益共享，促进联农带农综合效益发挥。二是资产收益联农。

落实经营性资产运营收益，确保项目资产不低于同期银行基准利

率获得收益。对于经营性帮扶资产产生的村集体经济收益，分配

落实差异化分配方式，确保有劳动力的群众按劳动取酬，无劳动

力的帮扶对象得到保障。每半年开展一次帮扶产业收益集中盘

点，督促落实到位。三是技能培训联农。鼓励项目资产经营主体

开展技能培训，深入推进“雨露计划+”促进就业行动，高质量

推进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建设，确保完成省定全市脱贫人口

持证目标，16-60岁有劳动能力脱贫人口累计持证比例达到 52%

以上，“雨露计划”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0%以上，有效提高帮扶对

象就业竞争力、就业质量和工资收入。

四、强化督导确保落实落细

将扶贫资产管理工作纳入新乡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督查巡

查组日常调研的重要内容，持续加压，掌握各地扶贫项目资产管

理真实情况。调研中严格按照“县级政府为主体”、“谁实施谁负

责、谁使用谁监管”的原则，查看后续管护、经营运营、收益分

配、清查处置、监督管理等环节，并将各地存在疑似的问题及时

通报并反馈问题清单，帮助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共同分析研判有

关问题，督促问题限期整改到位，确保扶贫项目资产不流失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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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侵占，长期保值增值。

下一步，将以群众身边（乡村振兴领域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

题集中整治工作为契机，对农村“三资”监管等工作开展拉网式

大排查，指导、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进一步健全扶贫资产管理体

制和运行机制，构建归属清晰、权能完整、流转顺畅、保护严格

的扶贫项目产权制度，切实维护农村集体和农民群众的合法权

益。公益性资产落实管护主体，明确管护责任，确保持续发挥作

用；经营性资产明确产权关系，防止资产流失和被侵占，资产收

益重点用于项目运行管护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村级公益性

事业等，抓好经营运营、收益分配、清查处置、监督管理等重要

环节，把扶贫资产管理好、维护好，根据市场行情，合理测算回

报率，保障扶贫资产持续发挥效益，实现项目资产保值增值，保

障脱贫户和监测对象持续稳定增收，为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，衔

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。

2024年 7月 26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21773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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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延津县人大（1 份）。


